
农学部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
   根据《吉林大学关于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，现就学部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：

一、专项治理的组织领导
根据学校要求，为认真做好学部的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，成立吉林大学农学部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。
组  长：韩文瑜

副组长：陈  新

成  员：陈凯光  刘越西  林  森  梁国锋  李明

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指导学部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，研究制定治理措施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监审办公室，负责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。

二、小金库的主要表现形式及专项治理的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小金库的主要表现形式

　1．违规收费、罚款及摊派设立“小金库”

　2．用资产处置、出租收入设立“小金库”

　3．以会议费、劳务费、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

　4．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“小金库”

　5．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

　6．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

7．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
　　（二）专项治理范围

　　此次专项治理范围是学部机关、学院（中心、所）、五星药厂、通汇大厦。

（三）专项治理内容

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（含有价证券）及其形成的资产，均纳入治理范围。重点是2007年以来各项“小金库”资金的收支数额，以及2006年底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。对设立“小金库”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，应追溯到以前年度。

三、专项治理的方法和步骤
　　此次专项治理工作主要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共分四个阶段，从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2009年11月30日结束。

　　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

1．学部于6月5日召开学部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动员大会，部署工作，传达《吉林大学农学部关于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及相关文件材料。

2．各单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于6月8日下班前上报学部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机关楼512室）。
3．各单位切实做好思想动员、文件学习、政策宣传、计划制订和组织部署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自查自纠阶段（截至2009年6月13日）

本阶段是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阶段。

1．各单位要按照学校和学部的要求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认真组织自查，做到不走过场、全面覆盖。
2．各单位负责人对自查自纠情况负完全责任。自查面必须达到100%，并实行零报告制，主要负责人要签字盖章。

3．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，必须及时自觉纠正并如实上报。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，各单位要在6月13日前以书面形式上报自查自纠总结报告，并填报《单位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，主要负责人要签字盖章。（请将《报告表》报到机关楼512室）

4. 各单位自查自纠结束后，主要负责人要签订《承诺书》。（请将《承诺书》报到机关楼512室）

　　（三） 检查阶段（2009年8月10日至10月31日）

在自查自纠基础上，学部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开展全面检查。
1．检查对象：

　　（1）后勤、基建、出版、大宗物资（仪器设备、图书、教材、药品）采购招投标、收费、招生、财务管理、科研经费管理等重点部位；

　　（2）以前检查发现存在“小金库”的部门和单位；

　　（3）有群众举报的部门和单位；

（4）自查自纠措施不得力、工作走过场的部门和单位。
2．检查要与完善专项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管理，与规范各类收费管理，与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相结合，整体推进，综合实施。
　　（四）整改落实阶段（截至2009年11月30日）

1．各单位要针对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，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、违纪责任人员处理到位。

2．在整改过程中要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，完善制度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建立和完善防治“小金库”的长效机制。

3．被检查出问题的重点对象和部门要于11月30日前上报整改方案。

四、专项治理的政策规定
　　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“小金库”，学部严格按照学校“依法处理，宽严相济”的原则进行处理。

　　1．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鼓励自查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从轻从宽处理。6月13日前，凡自查认真、纠正及时的，对责任单位可从轻、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，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分。对自查出的“小金库”，要如数上交学部财务，进行财务登记。各单位对其所属单位进行的内部检查，视同自查。

2．对被查发现的“小金库”，除依法进行财务等相关处理外，还要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对设立“小金库”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，依照《设立“小金库”违纪行为适用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设立“小金库”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　　3．对专项治理工作中走过场的部门和单位，学部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将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；对问题严重的，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

　　4．对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、压案不查、对抗检查、拒不纠正、销毁证据、突击花钱、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或重点检查中发现“小金库”数额巨大、情节严重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　　5．学校《办法》下发后再设立“小金库”的，对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，按照组织程序先予以免职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。

　　6．对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五、专项治理的工作要求
1．学部领导小组要加强与学校领导小组的工作联系，靠前指导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2．各单位要广泛宣传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、工作内容和政策规定，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。　　

3．各单位要准确理解专项治理的内容，认真学习有关文件；把握“小金库”的主要表现形式，逐一对照进行自查。

4．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，尤其要重视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，要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这一阶段，确保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5．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学部的报纸、网页、工作简报、宣传板等方式，发布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文件，通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进展情况，加强信息沟通，促进工作深入开展。

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接受群众监督，鼓励群众举报，学部设立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举报电话：外线87836102，内线86102，邮箱fzh1967@sina.com。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对举报属实者将给予适当奖励。

6.有关表格及承诺书在学校网页《校内通知》上下载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大学农学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六月一日

